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秀峰区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桂市秀税一分通〔2026〕2026052501号
白先凤（纳税人识别号：450303********0024）：

事由：补缴转让叠彩区北辰路金河小区3栋1-4-2号房的个人所得税866.58元和滞纳金（滞纳金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计算。）

依据：根据个人转让5年以上唯一住房免征个人所得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1994）财税字第20号文第二条第（六）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7〕33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七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等规定。
通知内容：

你于2020年10月29日申报转让位于叠彩区北辰路金河小区3栋1-4-2号房地址房产，享受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经查，你于2020年10月29日申报转让叠彩区北辰路金河小区3栋1-4-2号房时，非家庭唯一住房，系不如实反映情况，当时你名下有秀峰区西山路南巷42号13栋2单元101室（原：秀峰区西山南巷22号院内13栋2-1-2号房）房产。请你于2026年06月09日前携带相关资料到我局办理税款补缴等事宜。

若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2026年05月25日    
使用说明
1.本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设置。
2.适用范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通知有关税务事项时使用。除法定的专用通知书外，税务机关在通知纳税人缴纳税款、滞纳金，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资料，办理留抵退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处理,变更检查人员、变更检查所属期，办理有关涉税事项时均可使用此文书。
3.填写说明：
（1）抬头：填写被通知人名称或者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以纳税人识别号代替；
（2）事由：简要填写通知事项的名称或者实质内容；
（3）依据：填写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
（4）通知内容：填写办理通知事项的时限、资料、地点、税款及滞纳金的数额、所属期等具体内容。通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缴纳税款、滞纳金的，应告知被通知人：若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其他通知事项需要告知被通知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权利的，应告知被通知人：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告知税务行政复议的，应写明税务复议机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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